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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伙伙乘乘摩摩托托栽栽进进路路沟沟致致截截瘫瘫
交警：报警晚责任难认定

10月25日，家住江苏淮安的王钊一家接到电话，称自己在济
南工作的弟弟王亚出了车祸，有生命危险。一家人赶到济南后才
知道，王亚掉进了一个大坑。胸椎爆裂骨折并截瘫、右股粉碎骨
折、肋骨骨折并胸腔积液……一个24岁的青年可能再也无法站起
来。而由于报警晚，现场已被破坏，交警部门称已经无法对事故责
任进行认定。而挖大坑的施工方也表示自己没有责任，拒绝赔偿。

“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现
在感觉像做梦一样。就那一瞬
间，我就站不起来了。”11月17
日下午，躺在省立医院西院区
骨科病床上的王亚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在10月25日晚上10点
钟左右，王亚和六个同事下班
聚餐后骑着几辆摩托车回家，
他坐着一个同事驾驶的摩托行
走在最前面。从经六路延长线
拐入段兴西路后，“大约行了

300米，就感到一阵震动，自己
突然跌落到沟里，一阵剧烈疼
痛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据了解，随后其他同事将
王亚和骑摩托车的同事送到医
院。骑车的同事受的都是皮外
伤，而王亚伤势严重，“胸椎爆
裂骨折并截瘫、右股粉碎骨折、
肋骨骨折并胸腔积液，医生说
能保住命就很好了，别的先别
想了。”王亚的哥哥王钊说，当

时家里都很担心，母亲哭的几
度昏厥过去。

记者随后到了事发地点。
在段兴西路段店北路街道办
事处门口，可以看到一个宽2
米的土带与周围的硬面路形
成鲜明对比。王钊说这就是
被施工方回填的土坑。“据我
弟弟和同事们说，这个沟最
深处有两米多。但是事发第二
天就被回填了。”

“我也找过这家公司，一开
始他们承认有责任，后来说领
导在开会研究，后来他们给我
的答复是：他们没有责任。”王
钊称。

据王亚及其家人称，当夜
挖坑的路段根本没有什么显著
的警示标志，而且该段道路路
面漆黑，也根本看不清路况。

济南中正荣凯律师事务所
的陈兆律师也表示，根据侵权

责任法第91条，在公共场所或
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
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
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
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施工方所谓的防护措施就是
拉的一条麻绳，上面挂着小彩
旗，而且该路段晚上漆黑一片，
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施工
方应该承担责任。”陈兆称。

不过，济南华强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的说法却与此大相径
庭。公司赵经理明确表示，“从
经六路一拐进段兴西路，就有
我们的警示牌，警示牌后面是
发光的隔离帽，在路沟前10米
处，还有围挡设施。更重要的是
夜里现场有人值班。值班人员
说，骑摩托车的人喝酒了，摩托
车是飞速冲到沟里的。”但赵经
理没有向记者提供值班人员的
联系方式。

由于惊慌，王亚及其同事
在出事后都没有及时报警，“我
们是在27日的时候才接到报
警，但现场已经不存在了。”槐
荫交警大队一位工作人员称。
而且据了解，王亚所跌入的路
坑，第二天就被人回填了。

“没有现场，交警部门根本
没办法进行责任认定，我们只

能开具事故证明，证明这个地
方有事故发生，至于当时有没
有路障和警示标志，王亚开车
的同事有没有喝酒，谁该负主
要责任，交警部门无法证实。”
该工作人员称。

目前，王亚的哥哥和父亲
在省立医院西院区照看他。据
王钊称，住院20天，他们已经花

掉了17万的医药费，而王亚腿
上的大手术还没有做，“目前弟
弟单位员工捐款3万元，公司说
走医保可报销2万，但一直还没
给。我也是刚工作一年，一个农
民家庭真的已经经受不住了。”
他们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尽早解
决这件事，但高昂的律师费用
又令一家人犹豫不决。

本报记者 王红星

交警：没及时报警，责任无法认定

施工警示是否到位，双方各执一词

深夜掉入路中大坑，或致下肢瘫痪

▲王亚的
父亲正在照料
病床上的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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